
南召县人民法院

倾心扶贫结硕果
本报讯（记者 张天一 通讯员 曹逢春 王

小慧）日前，在南召县崔庄乡召开的扶贫攻坚
总结表彰大会上，该县人民法院张晓峰等 6 名
法官被评为“优秀帮扶责任人”，贺六一被评为
“全县优秀第一书记”。

据了解，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，该院分包
崔庄乡草庙村等 5 个行政村，从单位一把手到
普通干警，以“结穷亲，进农户，话农事，解民
困”为主要内容，倾心投入扶贫一线，先后帮助
贫困户 210 户 539 人。截至今年 10 月底，该院
已使 61 户 235 人脱贫， 妥善解决了贫困户数
以百计的难题，赢得了贫困户和社会各界的一
致好评。 ⑥5

出狱后觉得赚钱辛苦

再次盗窃被抓获
本报讯（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段文聪）

嫌赚钱辛苦，不是盗窃就是抢劫，再次盗窃时
被群众抓获。日前，王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南召
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。

今年 8 月 11 日晚上， 王某带着工具赶
到南召县云阳镇一户人家，先用工具撬开围
栏进入院内，然后撬开窗户，意图进入室内
盗窃。 不料，王某动静太大，惊醒了这户人
家，街坊邻居发现情况后，纷纷赶来合力制
服了王某。

据了解，王某初中毕业后，曾于 2012 年
2 月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 1 年 6 个月徒刑，
又于 2015 年 1 月因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
徒刑 2 年 10 个月。 接下来，等待他的将是法
律更为严厉的惩罚。 ⑥5

老人揣万元坐公交，口袋被割钱没了

警方蹲点抓贼 追回“救命钱”

本报讯（记者 李思阳
通讯员 贾耀河）“谢谢你
们， 帮我们把救命钱追回
来了。 我老伴儿在北京住
院， 他嘱咐我一定要来感
谢你们。 ”11 月 26 日，受害
人王老汉的家属从社旗县
赶到梅溪派出所， 从办案
民警手中拿到了被追回的
1 万元钱。王老汉的家属为
民警送上一面“破案神速
擒盗贼，为民追回救命钱”
的锦旗，表达感激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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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妇俩乘公交 口袋被割钱没了
61 岁的王老汉是社旗

县城郊乡农民。 1 个月前，
王老汉在医院检查被确认
患了肝癌， 在南阳治疗 10
余天后， 医院建议他到北
京就诊。 11月 3日，王老汉

出院时， 发现包里有治疗
癌症的药， 才知道自己得
了癌症，情绪十分低落。

出院后，王老汉夫妇二
人坐上了 3路公交车，怀里
揣 着 辛 辛 苦 苦 挣 来 的

11000 元钱，二人紧紧地捂
着口袋。

二人下车时， 王老汉
又摸了摸口袋， 发现口袋
被割了两个大口子， 里面
的钱不见了。 王老汉的老

伴儿说：“上车的时候，我
们旁边没有人， 全程只有
一个男子坐在我老伴儿身
边，我只好坐在对面。中途
我扭头看了看他， 看监控
的话肯定能认出他。 ”

便衣民警蹲守 公交车上擒窃贼
接到报案后， 梅溪派

出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，
调取了当天王老汉乘坐公
交车的监控视频。 监控显
示，一个穿土黄上衣、背黑
色双肩包的男子将王老汉
夫妇二人隔开， 该男子将
黑色背包抱在怀里， 并用
包遮挡了半个面部。

监控显示，该男子是唯
一接近王老汉的人，办案民
警将其列为嫌疑人。民警发
现，该男子在公交车上割包
作案，手法娴熟，显然是个
老手。 民警断定，该男子还
会在公交车上作案。

此后，警方通过视频追
踪及研判分析，掌握了嫌疑

人频繁乘坐公交车出行的
规律，便衣民警赶赴城区繁
华地带的公交站点守候。

11 月 10 日下午 ，蹲
守在人民公园西门公交车
站牌的民警发现， 犯罪嫌
疑人跟随人群上了一辆公
交车。民警没有打草惊蛇，
悄悄与公交车司机沟通，

告知车上有犯罪嫌疑人，
示意司机开慢点， 等待其
他民警增援。

公交车到达府衙站
时，梅溪派出所增援民警
赶到，立即上车合力将嫌
疑人抓获，并从其背包里
查获了此前作案时穿的
衣服。

背包开个洞 行窃时掩人耳目
经调查， 嫌疑人钟某

是广西人， 有在公交车上
扒窃犯罪的前科。 2014 年
1 月， 钟某因在公交车上
盗窃 1250 元被南宁市人
民法院判处拘役 4 个月。
2014 年 9 月，钟某又因在
公交车上扒窃被群众当场

抓获， 安顺市人民法院判
处其有期徒刑 7 个月。

在搜查钟某的双肩包
时，民警发现大有文章，双
肩包背面被人为开了一个
口，缝上了拉链。如果将拉
链拉开， 正好可以容纳一
只手通过，从表面上看，手

是在包里， 其实手已经从
开口处伸出去了， 行窃时
可以掩人耳目。

据钟某供述，他是 11
月 1 日到南阳的， 每天乘
坐公交车在城区转悠找门
面，打算开饭店。民警将王
老汉的病情及家庭情况告

诉钟某后，对方深感愧疚，
同意让其家属退赔王某的
损失。 11 月 23 日，钟某因
涉嫌扒窃被检察机关批准
逮捕。 11 月 26 日，钟某的
亲属从老家赶到南阳，在
梅溪派出所将受害人的损
失退还。 ⑥5

受害人家属向办案民警送锦旗

租赁轿车抵押给他人

诈骗 3万元获刑
本报讯（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张媛媛）

日前， 内乡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用租赁来
的轿车进行抵押诈骗的案件。经审理，法院以
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2 年，并
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。

2016 年 9 月 30 日，孟某伙同李某、江某
(二人均已判刑)3 人预谋租车抵押诈骗。由孟
某、李某租赁洛阳市一辆黑色比亚迪轿车。租
到车后， 孟某让江某与李某窜至内乡县林某
家，谎称李某为该车车主，由李某将其租赁的
轿车及行车证抵押给林某，骗取 3 万元现金。
得手后， 孟某与李某二人将骗来的现金挥霍
一空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 被告人孟某以非法占
有为目的， 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
取公民合法财产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诈
骗罪。 依据相关法律，遂作出上述判决。 ⑥5


